附件

遂宁市河东新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整改补助奖励实施办法（草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精神，强化河东新区人民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加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火灾隐患整改力度，按照省安委会《四川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相关文件部署，由地方财政设立消防安全奖励补助专项经费用于奖励补贴消防安全隐患整改积极和消防工作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以此来延伸消防安全触角，形成全民自觉参与消防的良好社会氛围，现结合新区实际制定以下补助奖励实施办法。
一、适用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河东新区辖区范围内人员密集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九小场所等单位场所的隐患排查整治及为新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积极作为的单位和个人。
二、针对隐患排查积极奖励方式及内容
（一）针对隐患排查情况给予补助
针对隐患排查积极，在新区部署的各类专项行动中有突出表现的个人（如：网格员、街道部门工作人员）给予人均200-600元的奖励，每次不超10人（注：政府在编人员不在奖励范围内）。
（二）针对隐患整改情况给予补贴
1.经营场所夹层住人，主动迁至符合安全居住条件的地方居住，对于整改主体的整改费用给予遂宁城区平均房租1-2月的补贴，最高不超过5000元；
2.安全出口、疏散通道、门窗洞口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如不锈钢栅栏等）主动拆除的，对于整改主体的整改费用给予一定补贴，最高不超过5000元；
3.存在其他方面消防安全隐患，整改难度大。不及时整改易产生严重后果的场所，积极作为、主动及时整改到位，对于整改主体的整改费用酌情给予一定补贴，最高不超过5000元。
（三）针对示范标杆场所发放奖金
对于场所消防安全条件达标，管理到位后，有示范作用的，经现场评定合格一次性给予20000元的奖励（每年不超过12家），属于九小场所的经现场评定合格一次性给予5000元的奖励（每年不超过6家）。（示范单位建设标准见附件2）
（四）其他需要使用补助经费的情况
其他涉及新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经新区领导研究同意后可动用补助专项经费推动工作落实（如：重大火灾隐患整改、消防安全评估、社会化消防安全培训等）。
三、评定审核
（一）申请：所有涉及奖励、补助和补贴的单位和个人向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提交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bookmark: _GoBack]（二）核定：由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专业人员和关联到的行业主管部门和各街道（管理办）共同进行评定和审核。
（三）公示：对发放的奖励、补助和补贴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四、经费的管理和使用
（一）新区先行设立消防安全奖励补助专项经费300万元列入预算（其中2024年60万元、2025年120万元、2026年120万元），后续用完即补。
（二）经费由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按需申请拨付并进行管理，按规定进行使用。
（三）经费的申请按新区财务相关规定执行。
（四）经费的管理和使用由财金国资局和纪检监查室进行监督和审计。
（五）经费的申请使用主体必须为新区的相关部门及上级派驻机构、街道（管理办）、国有企业，申请使用时填写《消防安全隐患整改补助奖励经费申请表》（见附件1）。
五、附则
（一）本办法仅适用于对消防安全工作高度重视、积极作为的单位和个人，对于不重视不积极的单位和个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二）本办法仅作为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的有力补充，原则上不作为替代措施。
（三）本办法由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四）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五）本办法施行后，如与其它相关规定相矛盾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1.消防安全隐患整改补助奖励经费使用申请表
2.消防安全示范单位建设达标验收细则


附件1
消防安全隐患整改补助奖励经费使用申请表
	申请部门
	

	申请事由
	

	经办人
	
	联系电话
	

	部门负责人意见
	

	所在辖区街道   （管理办）意见
	

	分管行业部门意见
	

	新区消防大队意见
	

	新区安办意见
	

	新区财政部门意见
	

	新区分管领导意见
	

	备注
	



填报说明：
一、申请部门必须为新区的相关部门及上级派驻机构、街道（管理办）、国有企业；
二、只要涉及《遂宁市河东新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改补助奖励实施办法》内相关条款皆可作为主体申请经费使用；
三、申请事由要写详实并注明依据,《遂宁市河东新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改补助奖励实施办法》内的条款；
四、申请部门为分管行业部门、各街道（管理办）和消防大队的不再填写相应的“意见”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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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消防安全示范单位建设达标验收细则
	检查项目
	具体内容及分值
	检查方法
	评分标准

	建立完善基础信息（10分）
	系统档案
（10分）
	查阅资料
	随机抽查示范重点单位消防管理档案，档案信息与现场不一致的，扣0.5分，资料不齐全扣5分。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20分）
	人员报告备案
（10分）
	查阅资料
	查阅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专（兼）职消防管理员、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信息是否与实际一致，每有1类人员与实际不一致，扣1分。

	
	维保报告备案
（5分）
	
	查阅维护保养合同，未明确维护保养内容、频次、责任的，每项内容扣1分。
查阅维保报告备案情况，未每月进行维保备案的，每少1个月，扣1分，扣完为止。


	
	评估报告备案
（5分）
	
	查阅自我评估备案情况，未每季度开展1次自我评估的，每少1次，扣1分；记录表填写不全的，扣1分，扣完为止。

	规范执行日常管理（70分）
	建立健全工作制度
（10分）
标准依据：总队印发的《消防监督执法入门与实践》、《行业消防安全管理一本通》和应急部印发的《消防监督检查手册》中消防安全管理和消防控制室管理等内容
	查阅资料、现场问答
	查阅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防火巡查检查、消防宣传培训、消防设施管理、火灾隐患整改、用火用电、动火安全管理、重点部位管理制度资料，每缺失一项，扣0.5分，最多扣5分。 
制度缺乏操作性和针对性，未将职责明确到人，任务不详实的，每有一项扣0.5分，最多扣2分。
随机抽问1-2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重点工种员工消防安全职责情况，每有1名人员对其职责任务不清楚的，扣1分，对其职责任务回答不全的，扣0.5分，最多扣3分。

	
	开展规范化工作
（30分）

	查阅资料、实地抽查、现场问答
	查阅防火巡查检查资料，未按标准开展每日防火巡查、检查的或填写格式不规范的，每有1次扣0.5分，最多扣4分；未如实记录防火巡查、检查的，每有1次扣0.5分，最多扣3分。
随机抽查7-10处消防设施、器材或消防安全重要部位消防安全标识化管理情况，未按要求设置标识的，扣0.5分；未用文字或图例表明操作使用方法的，扣0.5分；未张贴载有维护保养、检测单位和维护保养、检测情况的标识，扣0.5分；未在重点部位、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处的显著位置设置禁止性、警示性标识的，扣0.5分，最多扣7分。
查阅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视频，未按要求组织消防安全负责人、管理人、员工开展消防教育培训或岗前培训的，每少1次扣0.5分，最多扣2分；现场抽查消防控制室人员，未持证上岗的，扣2分；现场提问3名员工“三懂三会”内容，完全不清楚的，扣1分；回答不全的，扣0.5分。
未按要求开展消防演练的，扣2分；随机设定火情，要求单位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现场演练微型消防站、单位其他消防组织不能及时形成灭火力量或不能正确引导人员疏散的，扣 5分。

	
	探索信息化手段推动单位管理标准化（10分）
	实地抽查、现场问答
	抽查2名微型消防站队员，询问“三知、四会、一联通”内容，完全不清楚的，扣5分；回答不全的，扣5分。
了解重点单位是否聘用注册消防工程师。

	
	严格惩处措施
（10分）

	实地抽查
	24、实地抽查1家重点单位，查看消防安全情况，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扣10分；存在自动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的，扣5分；存在其他一般消防安全隐患的，扣2分。

	
	注重监督成效
（10分）

	实地抽查、现场问答
	25、随机抽取1家重点单位，抽问该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对单位基本情况、重点部位、消防设施等的掌握情况，现场核实基本情况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扣2分，有3-5项出入的，扣1分；重点部位、消防设施情况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扣4分，有3-5项出入的，扣2分。
26、随机抽取1名重点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或管理人，模拟开展1次防火检查，检查方法不对的，扣2分；检查内容不全的，扣2分。

	
备注：1、档案资料均查阅2021年以来的内容；
2、60分以下不达标；60分以上（含60分）达标；80分以上良好；90分以上优秀。






